
高雄市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與公有財產

開發案件權利金及獎勵金分配原則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日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33006010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4日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04325608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5日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10300606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8日高市府財產開字第 11131631900號函修正 

一、為分配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與公有財產開發案件之權

利金及獎勵金，以鼓勵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積極推動及辦理相

關案件，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促參案件：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案件。 

(二) 開發案件：指依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或其他法令辦

理之公有財產開發案件。 

(三) 執行機關：指完成促參案件或開發案件簽約之本府所屬機關

或學校。 

(四) 權利金：指執行機關因辦理促參案件或開發案件，所收取之

權利金。但不包括本府所屬特種基金所取得之財產。 

(五) 受分配權利金：指依本分配原則分配予執行機關之權利金。 

(六) 開發權利金：指執行機關辦理促參案件於簽約時一次收取或

於一定期間內分次收取之權利金。 

(七) 營運權利金：指執行機關辦理促參案件，於契約期間內，按

每年總營業收入或特定指標而依固定或變動百分比、固定金

額及變動金額等方式所收取之權利金。 

(八) 促參獎勵金：指執行機關因辦理促參案件或開發案件，獲財

政部依擴大鼓勵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

作業要點，所核發之獎勵金。 

三、同一促參案件收取之開發權利金，依下列規定分配： 

(一)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全額分配執行機關。 



(二) 逾新臺幣五十萬元部分：百分之三十分配執行機關；其餘

全數繳庫。 

    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受分配之開發權利金，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

上限。 
開發權利金一次收取者，執行機關一次獲受分配開發權利金；分

次收取者，執行機關按各次收取金額占開發權利金總額之比例獲

受分配開發權利金。 

四、同一促參案件每年收取之營運權利金總額，依下列規定分配： 

(一)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全額分配執行機關。 

(二)逾新臺幣五十萬元部分：百分之三十分配執行機關；其餘全

數繳庫。 

    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受分配之營運權利金總額，以新臺幣三百萬

元為上限。 

五、 同一開發案件收取之權利金，除按總額百分之一分配予執行機關

外，全數繳庫。但執行機關受分配之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千萬

元。 

權利金一次收取者，前項之分配應一次為之；權利金分次收取者，

應按各次權利金收取金額占權利金總額之比例逐次分配。 

六、執行機關就受分配權利金，應採收支對列方式，循單位預算程序

編列。 

七、同一促參或開發案件之促參獎勵金，依下列規定分配之： 

(一)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全額分配執行機關。 

(二)逾新臺幣五十萬元部分：百分之五十分配執行機關。但以新

臺幣五百萬元為上限；其餘分配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促參獎勵金之分配，由本府財政局依分配數額通知執行機關並副

知主計處，納入單位預算辦理。 

八、受分配權利金應優先運用於促參或開發案件業務推動與基本維護



，並不得作為與促參或開發業務無關之出國計畫及人事費支出。 

促參獎勵金應專款專用，並運用於擴大鼓勵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之事項。 

   本府辦理之促參案件或開發案件，於簽約日起三年內解除或終止

契約者，應依程序將該案件獎勵金繳回國庫。 

    前項獎勵金繳回額度，得不含團體或個人獎金，並以該案件原經認

定民間投資金額扣除民間機構實際投資金額，占原經認定民間投

資金額比例計算之。 

九、執行機關為獎勵辧理促參或開發案件相關人員，除有第二項情形

外，得於受分配之權利金及促參獎勵金中，提撥下列固定比例，

按實際貢獻程度，於簽約後即時獎勵相關人員。但每案以一次為

限，每人不得逾新臺幣五千元禮品(券): 

(一)有收取權利金之促參案件：受分配權利金百分之三。 

(二)有收取權利金之開發案件：受分配權利金百分之一點五。 

(三)未收取權利金之促參案件、本府所屬特種基金財產之促參案

件：依受分配促參獎勵金百分之三。 

(四)未收取權利金之開發案件、本府所屬特種基金財產之開發案

件，執行機關得參考前款比例，由年度預算或循預算程序編列獎

勵有功人員經費。 

執行機關得依前項規定之經費來源及固定比例提撥獎金，發給辦

理重大促參或開發案件著有績效人員，獎勵發給額度及審核程序

應符合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要點之規定。 

十、執行機關之案件如經專案簽陳市長核可者，得不適用本原則之規

定。 
 


